
  张家川县博物馆关于上报2023年度文物

保护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报告

县财政局：
为贯彻落实《张家川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贯彻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张政办发〔2018〕82号） 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，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和责任意识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按照张家川县财政局《关于开展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的通知》的通知，现将本单位2023度马家塬遗址保护项目支出绩效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张家川县文物保护工作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政策支持，下拨专项资金予以支持，确保了全县文物安全。2023年文物工作经费项目预算资金10万元，主要用于全县文物保护、野外文物安全、日常水电暖等支出。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前期准备。我们将此项绩效评价工作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来抓，成立了博物馆主要领导为组长、分管领导为副组长、相关股室人员为成员的“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”，确保绩效自评工作顺利进行。 

（二）组织过程。我们将绩效目标及工作职责紧密结合在一起，对项目实施过程进行跟踪问效，实时掌握项目资金的支出进度和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，严格防止项目运行与预期偏离，确保绩效目标的顺利完成。 

三、综合评价结论

根据县财政绩效评价的相关要求，项目绩效评价依据充分，目标明确，程序合理，资金管理办法健全、规范、合理，资金到位及时，资金使用（支出）按计划执行，项目组织实施管理有效，项目产出目标的绩效基本实现，综上所述，项目绩效评价“优”（98分）。
四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


（一）项目资金情况分析
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2023年县财政下达文物保护经费已全部到位。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2023年县财政下达文物保护经费10万元，支付10万元，支付100%。
（二）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项目完成数量。确保2023年度全县文物保护工作顺利开展。

（2）项目完成质量。保质保量完成全县文物保护工作。

（3）项目实施进度。截止2023年12月底项目实施完成。

（4）项目成本节约情况。费用支出严格按照项目要求支出，确保资金的合理使用。

五、存在的问题

一是绩效目标设定工作有待细化。目标设定不够明确和细化，设定的合理性需要提高；二是财务工作水平有待提高。财务工作按部就班，缺乏创新，在精度和深度上欠缺，还需要进一步完善，尤其是在政府采购、固定资产管理方面还需要进一步严格。
六、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

一是细化绩效编制工作，认真做好绩效的编制。进一步加强单位内部工作的绩效管理意识，严格按照绩效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编制；二是加强财务管理，严格财务审核。加强单位财务管理，健全单位绩效管理制度体系，规范单位财务行为。
专此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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